
附件：
南海区对招聘录用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企业
奖励申报审批表

	单位名称
	  
	单位性质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单位地址
	

	招聘录用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学历
	专业
	毕业院校
	身份证

号码
	毕业

时间
	报到

时间
	社会保险起缴时间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	
	
	

	申 报

单 位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

	镇（街

道）人才办意 见
	（签章）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区 人才 办

意 见
	（签章）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


说明：

一、申报“招聘录用优秀应届毕业生情况”，是指招聘录用“985工程”、“211工程”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2012年应届毕业生。

二、申报时需附：企业营业执照、毕业生学历证书、个人身份证、劳动合同复印件，单位为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等有关材料。

三、单位性质：填写“国有”、“集体”、“私营”、“外资”其中一项。

四、本表一式三份。

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（办公）            （手机）   
